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  委

团字[2006]3号

关于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的通知

各院系团总支、教学点团组织：

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,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，及时地把优秀团员吸收到党组织里面来，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，也是党赋予共青团组织的一项光荣任务。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（即“推优”）一直是各级团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各院系团总支、教学点团组织接到通知后，要抓紧抓好本学期“推优”工作。
一、推选条件及要求

参照《关于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的意见》（团字[2006]2号）执行；

二、推荐范围及名额分配

1、普通本、专科及五年制大专学生
2、以院系、教学点为单位，按学生总人数的6%发展，如合格人数比例不到或超出比例数，成熟一个发展一个。
三、推荐程序

1、优秀团员由团支部民主推荐产生；

2、由团支部填写《优秀团员建党对象推荐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，交团总支审核；

3、《优秀团员建党对象推荐表》和《2006年3月推优名单》（附件）由团总支统一报至校团委（江东北路399号1411房间   联系人：邹 佳   电话、传真：86265509  mail: zoujia@jstvu.edu.cn）

四、截止时间

2006年3月20日

    附件：《2006年3月推优名单》

2006年2月28日

